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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7年11⽉20⽇

解釋爭點 限制被害⼈請求國賠之判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⾏公共事務之權限，

⽽其⽬的係為保護⼈⺠⽣命、⾝體及財產等法益，且法律對主管

機關應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之事項規定明確，該管機關公務員依

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⼈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，猶

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⾏職務，致特定⼈之⾃由或權利遭受損害，

被害⼈得依國家賠償法第⼆條第⼆項後段，向國家請求損害賠

償。最⾼法院七⼗⼆年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例謂：「國家賠償法

第⼆條第⼆項後段所謂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，係指公務員對於被

害⼈有應執⾏之職務⽽怠於執⾏者⽽⾔。換⾔之，被害⼈對於公

務員為特定職務⾏為，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，經請求其執⾏⽽怠

於執⾏，致⾃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，始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國家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若公務員對於職務之執⾏，雖可使⼀般⼈⺠享

有反射利益，⼈⺠對於公務員仍不得請求為該職務之⾏為者，縱

公務員怠於執⾏該職務，⼈⺠尚無公法上請求權可資⾏使，以資

保護其利益，⾃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。」對於符合

⼀定要件，⽽有公法上請求權，經由法定程序請求公務員作為⽽

怠於執⾏職務者，⾃有其適⽤，惟與⾸開意旨不符部分，則係對

⼈⺠請求國家賠償增列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有違憲法保障⼈⺠權利

之意旨，應不予援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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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⼆⼗四條規定公務員違法侵害⼈⺠之⾃由或權利，⼈

⺠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，係對國家損害賠償義務所作原則性

之揭⽰，立法機關應本此意旨對國家責任制定適當之法律，且在

法律規範之前提下，⾏政機關並得因職能擴⼤，為因應伴隨⾼度

⼯業化或過度開發⽽產⽣對環境或衛⽣等之危害，以及科技設施

所引發之危險，⽽採取危險防⽌或危險管理之措施，以增進國⺠

⽣活之安全保障。倘國家責任成立之要件，從法律規定中已堪認

定，則適⽤法律時不應限縮解釋，以免⼈⺠依法應享有之權利無

從實現。國家賠償法第⼆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於執⾏職務⾏

使公權⼒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⼈⺠⾃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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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，致⼈⺠⾃由或權利遭受

損害者亦同」，凡公務員職務上之⾏為符合：⾏使公權⼒、有故

意或過失、⾏為違法、特定⼈⾃由或權利所受損害與違法⾏為間

具相當因果關係之要件，⽽非純屬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⼒所致

者，被害⼈即得分就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，依上開法條前段或

後段請求國家賠償，該條規定之意旨甚為明顯，並不以被害⼈對

於公務員怠於執⾏之職務⾏為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，經請求其執

⾏⽽怠於執⾏為必要。惟法律之種類繁多，其規範之⽬的亦各有

不同，有僅屬賦予主管機關推⾏公共事務之權限者，亦有賦予主

管機關作為或不作為之裁量權限者，對於上述各類法律之規定，

該管機關之公務員縱有怠於執⾏職務之⾏為，或尚難認為⼈⺠之

權利因⽽遭受直接之損害，或性質上仍屬適當與否之⾏政裁量問

題，既未達違法之程度，亦無在個別事件中因各種情況之考量，

例如：斟酌⼈⺠權益所受侵害之危險迫切程度、公務員對於損害

之發⽣是否可得預⾒、侵害之防⽌是否須仰賴公權⼒之⾏使始可

達成⽬的⽽非個⼈之努⼒可能避免等因素，已致無可裁量之情事

者，⾃無成立國家賠償之餘地。倘法律規範之⽬的係為保障⼈⺠

⽣命、⾝體及財產等法益，且對主管機關應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

之事項規定明確，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⼈負有

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空間，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⾏職務

或拒不為職務上應為之⾏為，致特定⼈之⾃由或權利遭受損害，

被害⼈⾃得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。⾄前開法律規範保障⽬的之探

求，應就具體個案⽽定，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⼈得享有權利，或

對符合法定條件⽽可得特定之⼈，授予向⾏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

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，其規範⽬的在於保障個⼈權益，固無疑

義；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⼀般國⺠福祉⽽設之規定，但就法

律之整體結構、適⽤對象、所欲產⽣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

等綜合判斷，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⼈之意旨時，則個⼈主張其權

益因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⽽受損害者，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。

　　最⾼法院七⼗⼆年台上字第七０四號判例：「國家賠償法第

⼆條第⼆項後段所謂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，係指公務員對於被害

⼈有應執⾏之職務⽽怠於執⾏者⽽⾔。換⾔之，被害⼈對於公務

員為特定職務⾏為，有公法上請求權存在，經請求其執⾏⽽怠於

執⾏，致⾃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，始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國家負

損害賠償責任。若公務員對於職務之執⾏，雖可使⼀般⼈⺠享有

反射利益，⼈⺠對於公務員仍不得請求為該職務之⾏為者，縱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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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怠於執⾏該職務，⼈⺠尚無公法上請求權可資⾏使，以資保

護其利益，⾃不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損害。」對於符合⼀

定要件，⽽有公法上請求權，經由法定程序請求公務員作為⽽怠

於執⾏職務者，⾃有其適⽤，惟與前開意旨不符部分，則係對⼈

⺠請求國家賠償增列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有違憲法保障⼈⺠權利之

意旨，應不予援⽤。

　　依上述意旨應負賠償義務之機關，對故意或重⼤過失之公務

員，⾃得依國家賠償法第⼆條第三項⾏使求償權，如就損害賠償

有應負責任之⼈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對之亦有求償權，乃屬當然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澤鑑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計男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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